关于调整我市殡葬三项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（珠价 [2007]27号）

废止说明：已被新文件取代

《关于调整我市市级殡葬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珠发改价格〔2019〕44 号）“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18〕8 号）及市民政局《关于申请调整墓园部分殡葬服务项目的函》， 现对《关于公布我市市级殡葬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珠发改价格〔 2018〕94号）中部分收费项目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项目及收费标准详见附表。”
